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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LVER GROUP LIMITED
中 國 白 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摘要

• O2O業務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45%至人民幣214百萬元，佔總收益
38.6%（去年同期：9.0%）

• 自家線上銷售平台金貓銀貓(www.CSmall.com)錄得註冊會員超過800,000
名及月平均瀏覽次數達8.5百萬次

• 然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大幅下跌89.7%至人民幣13.7百萬元，乃主要
由於業務轉型，以致傳統冶煉業務狀況變差、若干一次性開支及行政開支
增加

•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1港元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個別為「董事」，或統稱為「董事會」）
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中期期間
業績已由本集團核數師香港執業會計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
閱」進行審閱，而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並無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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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54,653 687,903
銷售成本 (455,179) (526,451)

毛利 99,474 161,452
其他收入 1,420 1,118
行政開支 (56,185) (17,469)
銷售及分銷開支 (7,356) (1,333)
研發開支 (958) (950)
其他收益（虧損） 3,731 (1,421)
其他開支 (11,224) (13)
融資成本 (3,758) (4,105)

除稅前溢利 25,144 137,279
所得稅開支 4 (11,420) (3,553)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 13,724 133,726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7
 基本 0.012 0.148

 攤薄 0.012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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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534 182,720
預付租賃款項 18,786 19,003
無形資產 6,339 5,443
遞延稅項資產 2,253 2,30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5,945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00 200

223,057 209,673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432 432
存貨 508,174 136,3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35,473 52,789
貿易按金 13,385 5,233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100 20,1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30,994 740,434

1,508,558 955,37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70,190 43,288
預收客戶墊款 37,328 378
應付所得稅 10,762 13,054
銀行借貸 149,989 130,139

268,269 186,859

流動資產淨值 1,240,289 768,5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63,346 978,1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625 7,362
股份溢價及儲備 1,443,852 746,529

總權益 1,454,477 753,891

非流動負債
發行股份預收款項 – 215,075
遞延收入 8,869 9,226

非流動負債總額 8,869 224,301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1,463,346 978,192



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和計量方法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一致，惟下文
所披露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新採納的新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除外。

新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載列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報告以分配資
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而劃分之營運分部如下：

(i)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製造及銷售銀錠及其他有色金屬（「製造業務」）；及

(ii) 於中國從事白銀飾品及擺件的零售及批發（「O2O業務」）。

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亦指其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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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營運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O2O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40,596 214,057 554,653 – 554,653
分部間銷售 176,653 159,670 336,323 (336,323) –

分部收益總額 517,249 373,727 890,976 (336,323) 554,653

業績
分部業績 46,446 20,637 67,083 67,083

非分部項目
未分配收入、開支及虧損 (38,181)
融資成本 (3,758)

除稅前溢利 25,14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O2O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625,866 62,037 687,903 – 687,903
分部間銷售 10,513 – 10,513 (10,513) –

分部收益總額 636,379 62,037 698,416 (10,513) 687,903

業績
分部業績 118,782 28,205 146,987 146,987

非分部項目
未分配收入、開支及虧損 (5,603)
融資成本 (4,105)

除稅前溢利 137,279

地區資料

基於客戶的位置，本集團的收益乃源於中國，且基於資產的地理位置，所有非流動資產均
位於中國。因此，概無呈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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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劃分之收益分析

按產品劃分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造業務
銀錠 200,852 397,825
鉛錠 73,210 119,216
其他 66,534 108,825

340,596 625,866

O2O業務
白銀飾品及擺件 214,057 62,037

554,653 687,903

概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分析，皆因主要營運決策者之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不基於該等分析。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1,356 21,97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 (18,510)

11,366 3,464
期內遞延稅項 54 89

11,420 3,553

在此兩個期間，除中國外，本集團並無就應課稅溢利繳納任何司法權區的稅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執行法規，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於兩
個期間均須繳納法定稅率為2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惟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一的江西龍
天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被中國稅務機關確認為一家高新技
術企業，可連續三年（自二零一三年開始）按15%的優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除外。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溢利宣派而應付予
非中國股東之股息會被徵收預扣稅。由於本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差額之時間，且暫時差額
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因此並無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就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應佔之保留溢利之暫時差額約人民幣674.4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607.6百萬元）計提遞延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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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無形資產的攤銷 443 181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55,179 526,4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045 7,149
利息收入 (1,063) (7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191) 1,310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3,545) 111
解除遞延收入 (357) (357)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217 217
收購項目及融資活動的開支及專業費用 11,094 –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已確認之分配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0.05港元之末期股息 42,829 –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0.03港元之末期股息 – 21,642

42,829 21,642

以下列形式支付的股息：
－現金 9,413 21,642
－以股代息 33,416 –

42,829 21,642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本公司董事已決定將向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每股0.01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2港元）
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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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期內溢利 13,724 133,72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36,818 906,186
稀釋性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21,930 107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58,748 906,293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63,217 35,409
預付費用 30,853 17,38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41,403 –

135,473 52,789

製造業務

在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根據客戶於業內的信譽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訂定其信
貸限額。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出30日的信貸期並要求其客戶於產品交付前墊付按金。

O2O業務

本集團通常不向零售客戶授出信貸期，而批發客戶一般獲授予30日的信貸期。本集團亦要
求批發客戶於貨物交付前墊付按金。

附註：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增值稅回扣人民幣21,489,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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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該款項包括：

貿易應付款項，賬齡為30日內 53,802 21,2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406 16,231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2,982 5,821

70,190 43,288

購買產品及購買分包商加工服務的信貸期介乎20至30日。本集團已實施財務管理政策，以
確保全部應付款項於信貸指定期間內清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存貨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結餘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大幅增加，原因是管理層決定置存較高水平的原材料，以配合製造業務於二零一五年下
半年的需要。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董事欣然匯報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在O2O業務發展上取得的非凡成績。

去年，我們決定從傳統冶煉業務擴展至下游O2O業務。期內，我們推出一系列新
方案並於O2O業務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O2O分部銷售額合共達人民幣214
百萬元，佔總收益的38.6%（去年同期：9.0%），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45%。我們
預計O2O業務將於不久的未來成為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

然而，我們的綜合純利較去年同期錄得重大跌幅，主要由於：

(i) 期內未有錄得記錄於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8.5百萬元的一次性稅務回撥；

(ii) 國際白銀價格持續下挫及中國政府新實施的環保法令冶煉業務毛利收窄；

(iii) 期內因收購及集資活動錄得約人民幣20.8百萬元的非經常性開支；

(iv) 非現金認股權開支增加人民幣13.3百萬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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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2O業務處於高速擴張期，令運營成本錄得顯著上升。

儘管業務轉型導致純利有所下跌，但我們對目前的業務策略仍充滿信心，並相信
所有初始投資將於不久的未來取得豐厚成果。

製造業務

我們製造優質銀錠作工業及貿易用途，是中國領先的白銀生產商之一。

期內，國際白銀價格下跌進一步影響銀錠的平均售價。此外，政府推出新中國環
境法，鼓勵銀生產商使用環保再生材料作生產，令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因此，
製造業務的整體表現受到不利因素影響。

我們正在與地方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以符合監管要求，並積極研究新方法改善我們
的生產程序以配合新環境法。

然而我們預測隨著O2O業務持續發展，傳統冶煉業務對集團未來整體表現的影響
將逐漸減低。

O2O業務

作為新進的零售商家，我們深刻了解到科技應用的重要，以及互聯網所帶來的革
命性改變。期內，我們於下游O2O業務上取得重大成就。

B2C線上

我們的自家線上銷售平台金貓銀貓（www.CSmall.com）錄得超過800,000名註冊會
員，並錄得每月平均瀏覽次數(PV)8.5百萬次、訪客數量(UV)4.0百萬及網絡協定
（IP）2.3百萬。該平台現時共有約100個自家及第三方品牌，向客戶提供多元化產
品。

期內，我們亦與第三方平台（例如天貓、京東、蘇寧、國美及一號店）合作以於線
上分銷自家品牌產品。

O2O門店

O2O門店為特許經營及自營店，為客戶提供線下購物體驗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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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高度分散的中國零售市場，我們引入嶄新的多品牌門店概念，「CSmall金
貓銀貓」，以應付不同需求。與單一品牌門店不同，「CSmall金貓銀貓」實質上是
一個小型商場，銷售三至八個銀飾及珠寶品牌產品，為客戶提供廣泛的選擇。多
品牌門店策略增加靈活性，以應對市場變動和迎合不同品味需求。

期內，我們開設了約50間門店，包括17間「CSmall金貓銀貓」。至今，我們於全中
國擁有超過100間門店，遍佈安徽、廣東、河北、黑龍江、河南、江蘇、山東、山
西、陝西、上海、天津、雲南及浙江。

多媒體購物

憑藉去年與CCTV購物渠道合作的成功經驗，我們現時與合共14家電視頻道合
作，在中國覆蓋共超過3億名家庭觀眾。我們的合作夥伴包括CCTV、上海東方CJ
購物、山東樂拍、深圳宜和購等。

除電視頻道外，我們正積極與社交媒體及移動平台磋商以通過其不同渠道推廣我
們的產品。

批發

批發指OEM客戶及深圳水貝2,000平方米一站式旗艦展廳所產生的銷售。我們與客
戶緊密合作並按其需求定制白銀產品。

營銷活動

期內我們推出了一連串的營銷活動以提高品牌知名度。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我們與賀歲3D大片「鐘馗伏魔：雪妖魔靈」合作，為影迷及
收藏家定制了一系列白銀鑄造的紀念品。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我們與流行電視節目「爸爸去哪兒2」合作，並成為其唯一的
官方白銀產品品牌以推廣節目相關的白銀產品。

我們積極拓展白銀O2O業務的決心亦受到CCTV關注。於二零一五年五月，CCTV
邀請我們參與拍攝其主要節目「築夢中國」，並向中國觀眾專門介紹我們創新的銀
飾及珠寶O2O零售平台。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分配更多資源以推廣我們的品牌。例如，我們正在與
中國最大媒體集團之一的時尚集團合作，邀請名人推廣我們的銀飾產品。我
們亦已與中國鐵路總公司合作，於鐵路上推廣我們的線上銷售平台金貓銀貓 
(www.CSmall.com)，使旅客在旅途中亦可舒適地享受購物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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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我們對中國白銀市場充滿信心。.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我們宣佈收購上海華通鉑銀交易市場有限公司25%股權。上
海華通鉑銀交易市場有限公司為中國綜合貴金屬及有色金屬交易中心的營運商，
提供專業及標準化現貨供應、買賣、物流和電子商務服務，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白
銀現貨交易中心，其官方網站中國白銀網(www.buyyin.com)為中國白銀行業最權
威的資訊網站。中國白銀網(www.buyyin.com)每日現貨白銀報價是中國白銀行業
的普遍定價依據。

收購完成後，本集團將擁有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唯一獲批准的白銀現貨交
易中心（即上海華通白銀國際交易中心）50%以上的應佔權益，成為中國首個允許
外國投資者直接參與交易的白銀交易中心。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們與中國最大規模的眾籌平台人人投合作，於深圳海雅繽
紛城開設我們第100間O2O門店。這亦是我們與人人投合作的首個項目，人人投將
負責集資，而本集團將負責門店經營。鑒於投資者反應熱烈，我們最近與人人投
訂立一項戰略合作協議，可於來年開設多達200間O2O門店，估計資金為人民幣3
億元。

總括而言，我們欣然可在此轉型時期看到我們的O2O業務的多項積極發展。儘管
傳統生產業務將繼續受國際銀價疲弱所影響，我們預期該影響將因下流業務迅速
擴展而日漸減少。我們將致力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全產業白銀綜合企業。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555百萬元（二零一
四年：人民幣688百萬元），即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9.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收益 佔收益 收益 佔收益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製造業務
銀錠 200,852 36.2% 397,825 57.8%
其他金屬副產品 139,744 25.2% 228,041 33.2%

340,596 61.4% 625,866 91.0%

O2O業務
白銀飾品及擺件 214,057 38.6% 62,037 9.0%

合計 554,653 100% 687,9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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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錠的銷售由人民幣398百萬元減少至人
民幣20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9.5%。減少是由於平均售價及銷量均有下降所
致。

由於白銀的平均市場價格下降，銀錠的平均售價從每噸人民幣3.5百萬元（不含增
值稅）下降至每噸人民幣3.0百萬元。銀錠的銷量從113噸下降至66噸，主要因為
部分銀錠用作生產下游O2O業務白銀飾品及擺件。銀錠的總產量保持穩定在120噸
左右。

於生產銀錠的過程中，我們會生產其他金屬副產品，包括鉛錠、鉍錠及銻錠。其
銷售減少38.7%至人民幣140百萬元，主要由於使用含有較少金屬副產品的環保再
生材料。

於該期間，O2O業務的白銀飾品及擺件銷售錄得人民幣214百萬元（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62百萬元），增長相當於245%，此乃由於零售銷售渠道迅速擴張所致。

銷售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勞工及經常性製造成本。原材料成本佔銷售
成本的90%以上。原材料採購成本是根據銀及鉛的含量，按採購時的市價釐定；
其他礦物或金屬則不計價。銷售成本下降主要由於白銀的平均市場價格下降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毛利人民幣99.5百萬元（二零一
四年：人民幣16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8.4%，而整體毛利率從23.5%跌至
17.9%，主要由於新的中國環境保護法實施後使用再生材料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由人民幣17.5百萬元增加約222%
至人民幣56.2百萬元。增長主要由於非現金認股權開支增加人民幣13.3百萬元，
以及因O2O業務增長而使員工成本大幅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從人民幣1.3百萬元增加約
452%至人民幣7.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品牌推廣的廣告成本及產品運輸成本增加。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主要指期內用作收購項目及集資活動的非經營專業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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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之一被中國政府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稅率由25%法定稅
率減少至15%優惠稅率。上期錄得人民幣19百萬元的一次性稅項開支回撥。於本
期間並無錄得該等回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134百萬元大幅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7百
萬元。淨溢利率由19.4%大幅減少至2.5%，主要是由於毛利減少及上述非經營及
行政開支增加。

存貨、貿易應收款項及貿易應付款項的周轉週期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礦粉、礦渣及再生材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存貨周轉日數約為128日（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0
日）。該大幅增長主要由於中國實施新環境法後購買再生材料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貿易應收款項的周轉日數約為16.1日（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8日）。該增加主要由於O2O業務銷售增加
所致。

貿易應付款項的周轉日數約為15日（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5
日）。該增加由於增加購買再生材料所致。

借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結餘為人民幣150百萬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0百萬元）。借款額按固定利率計息，並將於
一年內到期償還。

本集團的淨資產負債比率是按銀行借貸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除以股東權益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態，淨資
產負債比率為-48.2%（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6%）。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賬面總值分別為人民幣65.6百萬元、人民
幣11.0百萬元、人民幣235百萬元及人民幣20.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67.4百萬元、人民幣11.1百萬元、人民幣66.9百萬元及人民幣20.1
百萬元）的樓宇、土地使用權、存貨及銀行存款作抵押，以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
行信貸。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人民幣15.0百萬元於物業、廠
房及設備（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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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963名員工（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936名員工），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酬金約為人民幣
53.9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22.8百萬元）。本集團的酬金安排與有關司法權
區的現行法例、個別僱員的資歷和資格以及整體市況看齊。花紅與本集團的財務
業績以及個別人員的表現掛鈎。本集團確有向全體僱員提供充足的培訓和專門發
展機會，從而滿足其事業發展需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保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銀行借
貸提供資金。本集團的主要融資工具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銀行貸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流動資產淨值及總資產減流動負債分別為人民幣831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40百萬元）、人民幣1,240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69百萬元）及人民幣1,46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7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
借貸為人民幣150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0百萬元）。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日，本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擬購買裕城控股有限
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625,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經
與本公司顧問討論及就擬進行收購事項考慮其盡職調查進展後，董事會決定終止
諒解備忘錄，而本公司將不會進行擬進行收購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
購及出售事項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
後）約為101百萬港元，已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招股章程所
述的方式動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動用的上市所得款項為9.4百萬
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0.01港元（二零
一四年：每股0.02港元）。董事會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五
年十月十六日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支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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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處理任何股份轉讓登記。為符合資格
獲得中期股息，所有完整的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然而，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陳萬天先生擔任該兩個職位直
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令本
集團整體的策略計劃更有效益及效率。然而，為遵守守則，董事會決定於二零一
五年四月三十日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董事資料變動

自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刊發至今，有關董事資料變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
條需予披露者如下：

陳萬天先生已辭任行政總裁一職，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惟彼仍留任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宋建文先生已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自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及郭斌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
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諮詢
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規定的買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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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完成日期 集資活動
集資所得
款項淨額

集資原因及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最報交易日
的收市價

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日

根據一般授權以認購
方式發行180,000,000
股新普通股予兩名獨
立第三方，每股為
1.51港元

約272百萬港元 所有所得款項淨額將
用作本公司下游白銀
零售業務、其潛在收
購項目及一般營運資
金

1.82港元

二零一五年
 五月二十二日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
200,000,000股 現 有
普通股予不少於六
名獨立第三方，及
以每股2.64港元認購
200,000,000股新普通
股

約512百萬港元 所得款項淨額當中，
約30%用作本公司下
游白銀零售業務、約
30%用作發展現貨交
易平台及相關服務，
以及約40%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及其他潛在
投資

3.25港元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日

根據一般授權以認購
方 式 發 行17,956,000
股新普通股予五名獨
立第三方，每股為
4.25港元

約74百萬港元 所有所得款項淨額將
用作潛在投資及一般
營運資金

5.31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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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發售股份總數為88,236,000
股及84,636,000股，分別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9.74%及6.41%。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議決，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
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的規則向本集團若干僱員及顧問授出合共76,000,000份
購股權。由於並無承授人於接納期內接納購股權，故其後並無購股權獲發行。

VIE協議

參照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二零一四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日的公佈（「二零一四年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的公佈（「二
零一五年公佈」），本公司訂立一系列合約協議（「VIE協議」），有關進一步詳情載
於二零一四年公佈及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載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5(ii)。本公司透過
訂立VIE協議成立一項架構（「VIE架構」），以使本集團實際持有及控制深圳銀瑞
吉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結構實體」，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使用VIE架構的理由

本集團採用VIE架構的主要目的，是使本集團可透過一個結構實體正式擁有及經
營自家線上銷售平台(www.CSmall.com)（金貓銀貓）（「線上平台」）。由於O2O零
售業務是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目標，因此成立線上銷售平台乃至關重要。

然而，由於受到中國電信業務相關法律及法規的若干限制規定（詳見二零一五年
公佈），本公司擁有股權的附屬公司必須先採用VIE架構才可直接經營線上平台。
經尋求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其認為VIE架構是海外互聯網公司克服障礙的常用結
構）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正式設立VIE架構。

結構實體對本集團的重要性及財務貢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結構實體應佔總收益約為人民幣17.7百
萬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1.2%。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構實體應佔資
產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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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VIE架構相關的風險

就VIE架構而言，本集團須承擔若干風險及限制，有關風險及限制概述如下：

倘結構實體未能獲得於中國繼續營運其線上銷售業務的必要許可和批准，本集團
的業務及財務狀況或會受到不利影響。

誠如二零一五年公佈所述，外商直接投資於增值電信業務受到外資電信企業規定
規管，其規定有意收購增值電信業務任何股權的外國投資者須符合若干資質規定
（即該外國投資者須在增值電信業務方面擁有良好往績及經驗（「資質規定」））。本
集團已採取多項措施，建立其業務信譽及累積經驗，然而，鑑於此方面的法律並
不清晰且欠缺指引，概不保證所採取的措施將足可令本公司最終得以收購結構實
體的擁有權。

根據獨家購股權協議，深圳國銀通寶有限公司（「深圳國銀通寶」）可全權酌情要求
結構實體的股東向深圳國銀通寶轉讓其於結構實體的股權，價格為(i)股東根據各
自於結構實體的股權百分比而作出的註冊股本金額及(ii)中國法律許可的最低價格
的較低者。倘購買價低於市場價值，相關中國機關可要求深圳國銀通寶就擁有權
轉讓的收入支付巨額企業所得稅。因此，行使選擇權以收購結構實體擁有權可能
涉及巨額成本。

儘管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認為VIE架構符合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中國法律及法
規的詮釋及應用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特別是有關增值電信業務領域。倘政府釐
定VIE協議不適用於中國法律及法規或對此業務範圍實施更嚴格的外資擁有權規
定，本集團的O2O零售業務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VIE協議不能與直接擁有權具有同樣控制權的效力。根據VIE架構，本集團透過線
上平台營運其銷售業務。相對於直接行使作為註冊股權持有人的權利，本集團須
依賴深圳國銀通寶於VIE協議下的權利，對結構實體的管理層作出變動及對其業
務決策作出影響。倘結構實體或其註冊股權持有人拒絕合作，本公司將難以透過
VIE架構對結構實體的業務營運實施控制權，從而可能對本公司的業務效益造成
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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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實體的註冊股權持有人（「註冊股權持有人」）可能與本集團有潛在利益衝突。
儘管獨家購股權協議載有防止該等情況的規定，惟倘任何註冊股權持有人的利益
與本公司利益不一致，利益衝突仍可能出現，而該註冊股權持有人可能違反或令
結構實體違反VIE協議。倘本集團無法從內部解決衝突，則或須訴諸爭議調解，
此舉可能產生高昂費用及費時失事，而且後果難以預料。倘任何註冊股權持有人
最終須被取消資格，本公司將難以維持投資者對VIE架構的信心。

根據獨家諮詢及服務協議，結構實體須就深圳國銀通寶提供的服務向深圳國銀通
寶支付服務費。相關訂約的服務費款項可能會於有關交易進行的稅務年度後十年
內受中國稅務機關的審查或質疑。

儘管本公司擬採取上文所述措施以符合資質規定，且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已確
認海外業務經驗可視作符合資質規定，惟概不保證該等措施將可充分符合資質規
定，特別是在相關中國機關並未對資質規定的詮釋發出任何明確指引的情況下更
是如此。因此，倘於日後撤銷外資擁有權限制，本集團可能在未符合資質規定的
情況下，仍須解散VIE架構。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就有關VIE協議的風險購買任何保
險。

儘管上文所述，誠如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告知，VIE架構符合現行中國法律，並
在中國目前生效的法律所監管的範圍內可根據現行中國法律獲強制執行。本公司
將監察與VIE架構相關的中國法律及法規，並將採取所有必要行動保障本公司於
結構實體的利益。

重大變動

除二零一四年年報及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年報刊發日期，VIE架構
及╱或採用VIE架構的情況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解散VIE架構

截至二零一四年年報刊發日期，VIE架構並無被解散，亦無導致採用VIE架構的限
制被廢除時未能解散VIE架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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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及內部監控制度，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相討。審核委員會認為此等報
表遵照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定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足披露。

致謝

謹此感謝管理層及所有員工之辛勤付出及貢獻，以及股東及客戶對本集團之長期
支持。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silver.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侯寄發予股東並在相
同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宋建文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宋建文先生、宋國生先生及陳國裕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斌先生、姜濤博士、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


